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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灌路（集美北大道-G324 线段）改造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2021年 6月

8日，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厦门市组织召开了集灌路（集美北

大道-G324线段）提升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福建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福建天安环境检测评

价有限公司（环保验收监测单位）、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设

计单位）、福州合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大成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等单位代表及 3名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

工作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根据 HJ552—20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检查了该项目环保和生态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厦门路

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项目环保执行情况和福建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对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的介绍，审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

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概况

集灌路（集美北大道-G324线段）改造工程起于集美北大道，终于

G324 线，总长约 2.7 公里。2012 年 3 月 12 日厦门市环境保护局批复

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厦环监〔2012〕表 045号）。

本工程主要通过对既有集灌路进行辅道拓宽改造、完善人行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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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道、节点立交处理等措施，提高通行能力，改造后道路主线

畅通（无红绿灯），双向 6车道，路幅宽 60米。其中下穿集美北大道

通道长 430m；灌口中路跨线桥为 285m预应力连续箱梁桥；还有钢结

构人行天桥 3座。

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16 年 4 月，于 2017 年 10 月正式通车。本

工程总投资 20990 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724 万元。

二、工程变更情况

本工程主要变更为路线长度新增 360m，主线增加 1 座桥梁，主

线设计速度增加 30km/h，新增 3 座人行天桥，新增配套雨水、污水

管网。工程变化主要是因为设计速度提高，将主线采取封闭方案，

从而造成新增部分工程设施。2021 年 5 月建设单位与厦门市生态环

境局沟通后，本工程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无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

报告表。工程变更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本次验收进行相应的评价。

工程设计车速增加 30km/h，车速增加后，导致沿线声环境较原

环评影响变大，工程在灌口中路高架桥采取了声屏障措施。

三、环境保护及风险防范设施、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项目验收调查表，结合现场检查情况，项目采取的主要环保

措施如下：

1、生态环境

①本工程在原有永久占地范围内建设，无需新增线外永久占地。

②本工程没有设置取土场、弃渣场。工程拆迁建筑垃圾送至厦门

市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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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工程施工营地采用租用厂房，不自建营地。水泥混凝土、沥

青混凝土采取商购，没有自建拌合站。本工程没有自建施工场地、施

工便道，没有新增临时占地，对生态环境没有影响。

④工程施工占用原有道路绿化带及行道树，施工结束后，道路沿

线采取了绿化恢复措施，种植了行道树，景观效果较好。

2、噪声

①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避免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施工设

备选型时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注意施工机械保养，维

护施工机械良好的运转状态，并且采取围挡措施；合理规划运输车辆

和载重车辆的走行路线、时间，减小运输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②本工程沿线有 6 处声环境保护目标，灌口中路高架桥右侧

K0+630~K1+200 段设置了 670m 声屏障，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现状

监测表明，6处声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现状较好，受到交通噪声影响较

小，本工程现有交通量情况下不需采取声环境补救措施。运营期采取

跟踪监测，及时掌握沿线声环境情况，一旦出现超标，采取进一步降

噪措施。

3、水环境

①本工程施工现场不设置拌合站等施工场地，水泥混凝土、沥青

混凝土全部采取商购。施工期项目部驻地采取租用厂房。 施工期对生

活垃圾、建筑废料的去向实施监控，严禁向水体排放；施工中注意加

强机械的维护管理，杜绝出现跑、冒、滴、漏现象。

②本工程为市政道路，沿线无收费站、养护工区等服务设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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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排放。

本工程沿线设置了雨水管网，路面雨水经边沟排入雨水管网，项

目沿线没有河流，不会对地表水体产生影响。

本项目还在沿路建设了污水管网，有利于项目所在区域污水收集，

有利于改善污水排放对区域地表水体的影响。

4、环境空气

①运输材料的车辆有盖布，有效减少了起尘量；水泥混凝土、沥

青混凝土采取商购，无现场拌合作业；施工作业场采取了洒水、喷淋、

覆盖的防尘措施。

②本工程为市政道路，沿线无收费站、养护工区等服务设施，无

餐饮油烟排放。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在施工中施工营地的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委托地方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经调查，公路沿线未发生因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乱堆乱放而产生

的纠纷或事故。

原有路面铣刨产生的废旧沥青、水泥块送至商业沥青混凝土站回

收，重新利用。工程拆除的建筑垃圾送至厦门市建筑垃圾填埋场。

本工程为市政道路，沿线无收费站、养护工区等服务设施，无生

活垃圾排放，道路每天由厦门公路局下属养护单位清扫，清扫垃圾送

集美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

四、环保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的运行效果及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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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境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了绿化恢复和景观提升措施，降低了本工

程建设对原有道路绿化的影响，有效地控制了本工程建设产生的水土

流失，缓解了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噪声

①本项目环评阶段敏感目标 7 处——南浦村，实际调查阶段，敏

感目标减少 1 处，共有 6 处，为幸福花园、厦门一中集美分校、灌口

法庭、凤泉西里、凤泉东里、灌口村，原环评灌口镇政府已搬迁，不

再列为保护目标，灌口中学现改名为厦门一中集美分校。

②根据调查，施工期未发生噪声扰民投诉。

③本工程沿线有 6 处声环境保护目标，灌口中路高架桥右侧

K0+630~K1+200 段设置了 670m 声屏障，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现状

监测表明，6处声环境保护目标声环境现状较好，受到交通噪声影响较

小，本工程现有交通量情况下不需采取声环境补救措施。

3、水环境

本工程沿线无地表水体，工程建设和运营对水环境没有影响。

4、环境空气

工程施工采取环境空气保护措施有效地缓解了施工扬尘、沥青烟

等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及沿线居民的影响。

5、固体废物

公路沿线未发生因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乱堆乱放而产生的纠纷或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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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结论

本工程执行了“三同时”环保制度，落实了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

验收调查结论表明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生态基本恢复，项目运营以

来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和群众投诉事件，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条件，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建议与要求

1、运营单位应对沿线声敏感点进行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

时完善污染防治措施。

验收名单附后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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